
西安市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

2023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执法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

市统办发〔2023〕9 号 

各区县统计局，西咸新区及各开发区统计机构，市局有关处室： 

现将《西安市统计局 2023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执法检查

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西安市统计局办公室 

2023 年 4 月 25 日 

西安市统计局 2023 年 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执法检查工作方案 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《西安市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

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实施方案》和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

席会议办公室相关工作要求，扎实推进全市统计领域数据质量

提升，现就我市开展 2023 年统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执法检查

工作安排如下：  

一、组织方式 

在市局依法治统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，依托陕西省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平台（以下简称抽样平台），建立市局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任务，对调查对象向政府统计机构报

送统计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及时性进行检查。 



市局执法处牵头组织，工业处、贸易处、服务业处、投资

处、能环处、人口处等业务处室配合实施。 

二、检查范围 

全市国家统计联网直报平台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限额

以上批发零售企业、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企业、规模以上服务业

企业、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、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、5000 万元

以上投资项目单位（以下简称“七种企业类型”）。 

根据《国家统计局统计执法“双随机”抽查办法（试行）》，

以下 975 家调查单位不再列入本次抽查范围： 

（一）2020-2022 年，市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过的

268 家调查单位； 

（二）2022 年全省第一次、第二次统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抽中我市的 359 家调查单位； 

（三）2023 年全省第一次统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中我

市的 273 家调查单位； 

（四）2023 年西安市文化和旅游、统计部门联合检查对象

名录库中的 23 家调查单位； 

（五）2023 年西安市统计、商务部门联合检查对象名录库

中的 48 家调查单位。 

三、期别 

2023 年 3 月月报（一季度季报）。 

四、指标 

规上工业：营业收入、工业总产值、煤炭消耗量、用于原

材料消费量、电力消费量； 



限上批零：商品销售额； 

限上住餐：营业额； 

规上服务业：营业收入、营业利润； 

有资质的建筑业：建筑业总产值； 

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：商品房销售面积、本年完成投资、

从业人员期末人数、从业人员工资总额； 

5000 万元以上投资项目法人单位：本年完成投资。 

五、样本抽取 

依托抽样平台，采取随机抽样方式，按照 1.2%的抽样比例，

通过多轮次随机抽样抽出被检查单位，确保“统计专业全覆盖”、

“数据处理地全覆盖”。 

（一）第一轮抽取：将“七种企业类型”名录分别导入抽

样平台，形成 7 个市场主体库，分别随机抽取被检查单位； 

（二）第一轮抽取完成后，若出现某区县、开发区被抽中

单位为零的情况，则启动第二轮随机抽取； 

（三）第二轮抽取：将被抽中单位为零的区县、开发区的

调查单位合并后再次导入抽样平台，重新进行抽样……直至每

个区县、开发区都有被抽中单位。 

六、检查人员抽取  

执法处从西安市统计执法骨干库中随机抽取并匹配相关专

业执法人员，基本实现每个检查组既有执法人员，又有统计业

务人员。 

七、各阶段工作安排 

（一）前期准备阶段（2023 年 5 月 5 日前） 



1.制定方案。执法处制定《西安市统计局 2023 年统计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执法检查工作方案》，征求业务处室意见并修

改完善。4 月 26 日前完成。 

2.提供名录。业务处室向执法处提供“七种企业类型”2023

年 3 月月报（一季度季报）单位名录。4 月 26 日前完成。 

3.导入平台。执法处剔除上述“不再列入本次随机抽查范

围”的单位后，将“七种企业类型”单位名录分别导入抽样平

台，形成 7 个市场主体库。4 月 27 日前完成。 

4.随机抽取被检查单位。执法处、业务处室相关工作人员

共同在抽样平台上随机抽取被检查单位。4 月 28 日前完成。 

5.随机抽取检查人员并分组。业务处室向执法处提交本专

业执法人员和业务骨干名单，执法处抽取检查人员并组成执法

检查组，确定各检查组组长，制定检查日程安排。4 月 28 日前

完成。 

6.业务培训。执法处对统计检查人员统一进行执法业务培

训。5 月 5 日前完成。 

（二）实地检查阶段（2023 年 5 月 31 日前） 

检查工作实行组长负责制。根据统计业务工作开展情况，

各组长召集本组人员，择时赴抽中企业开展现场执法检查。业

务处室负责准备底表、通知企业、认定数据；执法处负责准备

法律文书、联系车辆、把控检查流程。 

办公室负责执法检查车辆等后勤保障工作。 

（三）资料汇总、公示阶段（2023 年 6 月 20 日前） 

1.资料汇总。业务处室汇总整理本专业“双随机”执法检



查资料、统计违法线索，提出初步公示建议，经分管领导签字

后交执法处（纸介质、电子版两种形式）。6 月 5 日前完成。 

2.形成报告。执法处汇总整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执法检

查资料、工作开展情况、公示建议，向局依法治统领导小组报

告。6 月 8 日前完成。 

3.上网公示。局依法治统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后 3 个工作日

内，执法处按照会议决定完成“双随机”检查信息上网公示工

作。 

4.问题处理。检查未发现统计违法行为或者统计违法事实

轻微，依法不应追究法律责任的，不予处理，由相关业务处督

促进行责令改正；对发现有统计违法行为，符合立案查处条件

的，由执法处依法予以立案查处。 

八、检查纪律 

（一）规范开展执法检查。各检查组要细化工作任务，压

实工作责任，做到检查程序合法、文书标准规范、工作作风正

派。 

（二）严格遵守工作纪律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

不得收受任何形式的礼金、礼品、纪念品和土特产品，不得谋

取其他利益。 

（三）如实报告检查情况。不得隐瞒编造弄虚作假，不得

包庇说情，不得滥用职权、徇私枉法。 

（四）严格遵守保密纪律。不得在公共场所提及执法检查

的相关话题；不得向与检查无关人员透露检查活动信息；不得

私自摘抄、复制、记录和保存执法检查工作中接触到的工作资



料；不得擅自向检查对象透露和反馈检查情况。 

 

 

 

  


